
調查意見 

 (二二八事件後白色恐怖時期，百名以上避難台胞

偷渡入境琉球群島（與那國）避難，以無國籍身份，展

開亡命異鄉奮鬥之苦難史，甚至客死他鄉，基於人權關

懷，對於當時避難台胞處境及後代子孫之現況，實有進

一步瞭解之必要，爰申請自動調查。 

案經向行政院、內政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

基金會、國防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業於民國【

下同】101 年 5 月 20 日升格為文化部)調取相關卷證資

料詳予審閱，並於 101年 5月 12日至同年月 16日偕同

學者專家赴日本琉球訪查，復於同年 7月 5日約詢財團

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廖執行長 00、行政院僑務委

員會(下稱僑委會)吳委員長 00、文化部林次長 00、外

交部亞東關係協會黃秘書長 00 等相關主管及承辦人員

到院說明，業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后： 

一、行政院允應積極協調內政部及文化部等機關，針對涉

及二二八事件相關類案深入進行真相調查、史料之蒐

集及文獻研究，賡續建立辦理人權推展及關懷受難者

等相關工作，俾符合政府關懷受難者之意旨： 



(一)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職

權；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憲

法第 53條及行政院組織法第 2條、第 10條分別定

有明文。 

(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1條規定：「為處理

二二八事件（以下簡稱本事件）賠償事宜，並使國

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帄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

特制定本條例。」同條例第 2條規定：「本條例所

稱受難者，係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

財產遭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同條例第 3

條規定「第一條所定事項，由行政院所設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紀念基金會）辦

理。」同條例第 3條之 1規定「紀念基金會辦理下

列事項：一、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史料之蒐集及

研究。四、已認定受難者之賠償。五、受難者及其

家屬回復名譽之協助。」 

(三)本案背景資料概述： 

１、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動員戡亂時期軍法審判

紀念園區「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期

http://db.lawbank.com.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00045


中報告」內容摘要(96年)： 

(１)前言：(略)。 

(２)目前調查概要： 

    經又卲 00、李 00、楊 00等三位學者多次

往返台灣與琉球群島之間，針對台琉雙方的

228 事件史料進行研析，並訪問多位了解琉球

與台灣 228 事件關係人士，目前整理出台灣

228 事件琉球關係者名單如下： 

<１>琉球方面： 

編號 姓名 出生 事發現場 存歿 備註 

1 青山00 琉球 基隆 歿 228事件中於基隆遭連累 

2 仲00 琉球 基隆 歿 228事件中於基隆遭連累 

3  大長00 琉球 台北 歿 由八重山石垣島前來台北，在往

北投溫泉途中下落不明 

4  青山00 琉球 基隆 存 228事件中遭國民黨軍逮捕收押 

5 上原00 琉球 基隆 存 於228事件時抵基隆，目擊整貣事

件在基隆的狀況 

6 吳 00  石垣 存 於228事件時逃亡八重山石垣島 

7  上間00 琉球 基隆 歿 居住於基隆的琉球人聚落至死 

*存歿以事件發生當時為準。 

<２>台灣方面：(略) 

(３)台灣 228 事件琉球關係者的證言： 

項次 姓名、基本資料 證言內容 

1.  姓名:青山 00 

出生: 1908 年 9

月 26日 

職業:船員 

青山 00 靠捕魚維生，自戰前即來台居住在基隆社寮町(今

和帄島)，由於許多琉球人來台都居住該處，因此在那裡形

成琉球人聚落。00於 1942年與 00結婚，生下長子 00。在

00 五個月大的時候，青山 00 被徵召前往越南當兵，終戰



死亡: 1947 年 3

月左右 

證言人:青山 00(

堂兄)，今年 100

歲 

住所:琉球縣豐見

城市字金良 88 良

長園 

電 話 ： 

098-00000000 

證言人:青山 00(

妻)，今年 93歲 

青山 00(長子)，

今年 63歲 

住所:琉球縣浦添

市內間 00 

電 話 : 

090-0000-0000 

後被遣返回老家鹿兒島，並未立即回到妻子滯留的台灣。

之後，青山 00在從石垣或與那國前來台灣購買物資的「走

私(黑市貿易)」船上工作。 

當時 00 所工作的那艘「走私(黑市貿易)」 船，是屬於台

灣人所有，同船的還有其他琉球同鄉。1947 年 3 月，該

艘「走私(黑市貿易)」船根本不曉得發生 228事件，因此

如往常一般是駛進基隆港，不料卻因此捲入可怕的殺戮事

件中。當時，與 00用船的有一個從與那國來的小橋 00生(

目前下落不明) ，曾經提及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惠先被捕的

狀況。 

在 00 所乘的「走私(黑市貿易)」船駛入基隆港時，妻子

00和長子 00前往惠先被遣返的鹿兒島尋夫，之後 00在鹿

兒島聽到整貣事件的經過，但對於惠先被捲入事件中則一

無所悉。 

另一方面，00 的堂兄青山 00 先生如今住在「良長園」安

養中心，雖然今年已經百歲高齡，但對於當時的景象仍歷

歷在目，對於 228事件發生的一切也記憶猶新。 

先澤在 1927年渡台，同樣居住在琉球人聚居的社寮町，以

捕魚為業。終戰後，被國民黨政府以「留用者」的名義暫

時留下，主要負責教導台灣人捕魚、操控漁船的技巧，以

及搜尋漁場的位置等等。這種「留用」的制度是為了避免

日本人同時遣返，導致某些重要領域業務停擺，從而實施

的政策。直到 228 事件爆發後，青山 00 才因被遣返而離

開台灣。 

在 228 事件爆發時，先澤擔任船長的「播生丸」在出海捕

撈後駛回基隆港，竟被國府的軍隊開槍射擊，當場有 8 個

台灣人因此被殺，國府軍其後將屍體投入海中。當時，無

辜受害的台灣人船員悽慘地求饒，不斷地叫救命，但國府

軍完全不予理會。00當場也被逮捕而帶到軍司令部。「播

生丸」上共有 9 名台灣籍船員和 2 個琉球人，琉球人雖遭

逮捕訊問，但總算保住性命。 

00 被軍司令部釋放後，聽聞 00 同樣遭到國府軍逮捕，雖

然想方設法要探聽惠先的下落，但當時國府已頒布戒嚴令

，對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嚴格控管，因而無法得知惠先的

狀況。 

先澤到處打聽惠先的下落，但從各方得知都是失望的消息

，如「那些被逮捕」的人都用卡車送到山裡，排成幾列後

逼迫被以機槍掃射擊斃。」、「也有被用鐵絲將所有人的



手和手綁在一貣，從海邊懸崖推入大海活活溺斃」等等，

不斷聽到種種慘絕人寰的事跡。 

當時，居住在社寮町的琉球同鄉約有百來位。在 228 事件

發生時，先澤為了保護同鄉，不斷以「留用者」的身分，

向國府當局與軍方強調自己對地方的貢獻，藉此取得國府

當局與軍方的協助。只要是看見被拘禁的台灣人，先澤都

會探聽、前因後果，爭取這些台灣人釋放的機會，前後幫

助不少台灣人。 

在台期間，先澤與台灣人交好，迄今仍有許多快樂的回憶

。雖然如今已經百歲高齡，但有機會仍想回到台灣，追悼

在 228 事件中被屠殺的台灣人和像 00的琉球人。 

此外，青山 00 的長子 00，在出生五個月後就再也沒有見

過父親，雖然已經過去 60個年頭，迄今父親也由戶籍上的

「失蹤者」轉登記為「死亡」，但父親的下落甚至生死都

完全不清楚，因此他窮其一生都在追尋 228事件的真相。 

2.  
<１>姓名:仲 00 

出生: 

職業:漁業 

死亡: 1947 年 3

月左右 

證言人:仲 00(胞

弟)，今年 72歲 

住所:琉球縣與那

國町 156 

電 話 : 

090-0000-0000 

終戰後，仲 00在遣返滯留台灣的琉球人的船上工作，船東

是個台灣人。1947年 3月左右，由於船引擎的潤滑油用罄

，因此與與那國出身的石底前往基隆採購，但就此捲入 228

事件而未再出現。 

在兩個人前往基隆之際，其胞弟仲嵩弘已從別的船上聽到

「現在台灣很亂，很危險不要去」的風聲，而當時告知此

事的是與那國出身的琉球人，如今也已經亡故，因此不能

再確認當時台灣動亂的情況。 

之後，仲嵩弘為探尋兄長的下落，幾度前往台灣基隆，但

什麼都沒有查到，只聽說仲 00 在基隆的浜町(今正濱漁港)

被捲入事件而遭殺害，但真相迄今完全不明。與仲 00一同

前往基隆的石底，聽說其家屬住在那霸市，但如今也找不

到詳細住所。 

在與那國島，曾與仲 00在另一搜船上工作過的某個人，聽

說也被捲入 228事件而沒有回來過，但因沒有充分的調查

而詳情不明。總體而言，與那國島人與 228 事件有關的關

係者，至少就有上述三個人。 

3.  
<２>姓名：大長 00 

出生：1908年 

職業:台灣鐵道部

(助理) 

死亡: 1947 年 3

大長 00 出生於八重市石垣市，次子 00 是前都立高中的教

師，如今屆齡退休，妻子澄子是青山 00先生的次女。依照

直利的證言，他父親於 1947 年 3 月 228 事件發生時在台

灣下落不明。 

大長 00 一家在其從軍中退役後，疏散到台北附近的北投溫

泉。1946 年 12 月時，搭乘最後一艘琉球人的遣返船，經



月左右 

證言人:大長 00(

次子)，今年 71 

歲 

住所:東京都練馬

區 土 文 田

0-00-00 

電 話

:03-0000~0000 

宮古島回到石垣島。 

元忠回到石垣島以後認真地工作維生，但想從事裁縫之類

的針黻工作，乃搭船回到台灣尋找裁縫機，結果再也沒有

回去。相當顧家的大長 00不可能拋妻棄子，由於其抵台時

期在 228 事件發生前後，因此只能猜測是捲入事件而客死

異鄉。 

 

4.  
<３>姓名:上原 00 

出生: 1929 年 5

月 1日 

職業:影像編輯 

證言人:本人，今

年 77歲 

住所:琉球縣那霸

市國場 0000-0 

電 話 : 

098-000-0000 

上原 00在被遣返琉球後，在「走私(黑市貿易)」船上工作

，來往於鹿兒島、奄美大島和台灣之間。他在進入基隆港

時，還不知道發生 228 事件，結果國府的軍隊命令船隻在

港口停船受檢，由於他頭上綁著毛巾，被認為是琉球人漁

民，從而幸運地逃過一劫。當時在頭上綁著毛巾的只有琉

球人和日本人。 

據上原 00親眼所見，當時基隆港內浮屍處處，槍聲四處可

聞，聽說也有不少琉球人被殺。他在基隆靠岸時，聽說國

府下令不准外出，因此大部分時間都躲在船艙或者房間裡

。 

 

5.  
<４>姓名:吳 00 

出生: 1910年 

職業: 

證言人: 

住所:琉球縣、石

垣市 

 

吳氏出生在石垣島對岸的彰化，228 事件發生時，他因為

隱匿犯人而被通緝，乃於 1949 年與 20多個台灣人用船逃

抵與那國島。之後，由於有許多台灣人移入，他乃前往漸

漸形成「台灣人聚落」的石垣島。 

吳氏在石垣島經營茶行，不但組織第一個華僑總會，還積

極投身於提升台灣人的地位。然而，吳氏一生仍擺脫不了

228 事件的逃亡陰影，不但與台灣的親屬斷絕聯繫，甚至

連返鄉都不被允許。逃亡生涯使其被迫終老於石垣島，如

今長眠於島上的「台灣人公墓」。 

6.  
<５>姓名:上間 00 

出生: 1910年 

職業: 

證言人:土間 00

，今年 83歲 

住所:琉球縣名護

市 0000-00 

電 話 : 

228 事件發生時，基隆的社寮町(今和帄島)成為「屠殺之

街」這裡是琉球人集居之地，幸藏因此下落不明。 

 



098-000-0000 

 

監察院製 

(４)結語： 

此次台灣與琉球的調查，今後還需要充

分的檢證，但青山 00、仲 00 和大長 00 三人

的死亡，與 228 事件有極深的關連。今後，

包括其他 228 事件關係人的親身體驗、證詞

的確認或傍證資料的發掘等，希望能進行更

深入地細部實證研究和調查。 

２、《基隆雨港二二八》
1
： 

(１)該書透過口述歷史採訪方式，針對社寮島事件受難

者家屬等相關當事人進行採訪，包括駱新發、劉楊

阿茶(受難者劉 00之妻)、劉林 00(劉 00之嫂)等，

詳如附件二。 

(２)二二八民眾史觀的建立─基隆二二八事件的

悲情
2
： 

<１>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舞臺─基隆(略)。 

<２>基隆二二八事件的官方報告：一九四七年監察院的楊亮功

                                      
1張炎憲、胡慧玲、高淑媛／採訪記錄，自立晚報出版，1994 年 2 月出版，頁 167-177。 
2同前，頁 3-5。 



報告和一九九二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的報告。 

<３>四十七年來，臺灣人民的二二八經驗，無論是傷痛、悲哀

、仇恨或恐懼等錯綜複雜的記憶，已成為臺灣兩千一百

萬人民的共同歷史遺產，文化創作的思想來源。深入調

查訪問二二八事件，讓無辜大眾的聲音得以發出，讓社

會民眾得以體驗那段悲慘的日子，乃是這一代人要真實

面對自己命運時無可逃避的責任。 

３、監察院「調查二二八事件報告」有關本案內容摘

錄：(官方最早的二二八事件報告) 

    監察院前閩台監察使楊亮功、前監察委員何

漢文於 36 年，針對「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調查

報告中，記載基隆市的情況如下： 

當台北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全省各縣市均先後發

生紛擾暴動。茲據調查所悉，分述如下:(一)基隆

市自台北市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基隆以距離甚近

(二十九公里) ，交通極便，故首先波及。二月二

十八日晚，當地流氓首於戲院毆打官兵及外省人

士，中權兵艦水兵一名，當場被毆斃，並傷士兵

及外省人十數名。繼即進攻警察局等機關，經憲



警及要塞司令部派出隊伍開槍彈壓，始行驅散。

當晚即宣佈臨時戒嚴，以後情形略見平靜。三月

四日，乃宣佈解嚴，惟以其時台北日趨緊張，暴

民又蠢然復動，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基隆

分會，及青年同盟，同時強迫市民按戶徵集壯丁

，準備暴動。八日下午二時，暴民五六十人欲衝

人基隆要塞司令部，經守兵開槍迎擊，死十餘人

。是晚復宣佈戒嚴，同時憲警搜查戶口，逮捕嫌

疑人犯九十餘人，搜獲擬炸燬碼頭阻止國軍登陸

之炸藥二百餘箱。於是變始告平定。據基隆市政

府及要塞司令部之報告，共計死傷軍警及公務人

員一百五十三人，公私損失值台幣六、六八四、

七三 0 元，民眾及暴徒死傷一百零三人。 

４、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3
有關本案內容

摘錄： 

    據 81 年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記

載基隆情況如下： 

據基隆要塞司令部報告，自三月九日起展開掃蕩

                                      
3
 行政院 101 年 5 月 11 日函復「賴澤涵等執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時報文化出版，81 年 2

月 1 日」到院，頁 330-332。 



之暴徒，先後在基隆市、金包里(今金山)、瑞芳

、九份、金瓜石、四角亭、淡水等地清剿，至十

二日止計當場格斃二十餘人，而綏靖期間逮捕奸

暴判處死刑者三人。惟據美國對華白皮書，三月

十三日有學生二百名被處死；十四、十五日有多

具屍體飄浮基隆港內，估計約有三百人慘遭虐殺

。另據台灣旅京滬七團體報告指出，三月八日至

十六日，基隆遭屠殺者約二千餘人……。考其死

亡原因概多不詳，或係遭誤殺，……。絕大多數

受害者均未見官方檔案有所記載，茲列舉部分調

查結果如下： 

(１)基隆市區掃蕩案： 

三月十日清晨，部隊在鄰近港口各里進行「掃

蕩」，挨家挨戶敲門，將每戶男性壯丁押解出

門，……。……幾天後，與另三人遭鐵線串綁，

浮屍基隆港。 

(２)楊 00 案： 

於三月八日(或更早)因出面處理運抵基隆的米

糧，遂遭士兵(或謂便衣情治人員)槍殺於街上，



並踢入河中，十日屍體浮出水面。 

(３)八堵車站事件： 

三月十一日上午約九時，突有軍用卡車兩輛載著

士兵至八堵車站，見人就開槍，當場有謝清

鳳、……等七、八人被槍殺，隨後，將站長李

00 等八人(有一人姓名不詳)押上軍車，迄今生死

不明。 

(４)金山事件： 

三月十日，突有一輛軍用卡車滿載士兵，駛

入金山，沿街瘋狂掃射，致有一時躲避不及

的路人吳 00、高氏 0 夫婦、商販劉 00 等中彈

斃命，……。 

(四)查據內政部復稱： 

１、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規定，行政院所設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二二八事

件真相調查、史料之蒐集及研究與已認定受難者

之賠償。又該基金會業務之監督輔導機關為內政

部。 

２、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3 條之 l 規



定，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史料之蒐集及研究由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該會設立

以來積極辦理上開事項，舉凡政府公布之檔案以

及政府及民間出版之相關文獻均予以廣泛蒐

集，以資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參考之用。

有關函請提供本案之相關資料，經該會查復函詢

之相關歷史資料或研究文獻一併彙整如附： 

(１)該會資料庫搜尋結果說明： 

<１>以「琉球」或「沖繩」為關鍵字搜尋結果，經該會審結成

立之案件計 2筆。 

<２>以「與那國」為關鍵字搜尋結果，無資料。 

<３>以「社寮島」或「社寮」為關鍵字搜尋結果，經該會審結

成立之案件計 3筆。 

<４>以「和帄島」為關鍵孙搜尋結果，經該會審

結成立之案件計 5筆。 

案號 姓名 申請時間 申請人 審核結果 

第 00295號 陳 00 85.01.26 陳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死亡:60，合計 60。 

第 01139號 游 00 86.01.08 游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遭受羈押:01，其他:10，合計

11。 

第 00460號 王 00 85.02.12  賴胡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死亡:60，合計 60。 



第 00534號 劉 00 85.02.28  許劉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失蹤:60，合計 60。 

三十六年戶籍記載「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行蹤不明」。四十三年戶籍記

載:「民國四三年二月二七日經基隆地方法院死亡宣告。」省文獻會「二二八

事件文獻補錄」五五九頁將之列入有案可稽之死亡或失蹤名單內。戶籍記載之

行業為「工」，職位為「新發鐵工廠」。據申請人陳述，受難者是在三月十一

日被士兵抓走，事後聽認識的士兵說，受難者是在社寮島被殺的。申請人之受

訪紀錄刊於「基隆雨港二二八」一六七頁以下。 

第 01449號 潘 00 86/09/01  黃潘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失蹤:60，合計 60。 

第 01029號 蘇 00 85.10.04 蘇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失蹤:60，合計 60。 

第 01419號 蔡 00 86.08.20  鄒張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死亡:60，合計 60。 

第 01878號 周 00 88.03.18  周 00  

第 01929號 吳 00  88.06.15  吳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遭受羈押:01，財物損失:01合

計:10 

第 01930號 吳 00 88/06/15  吳 00 董事會核定補償項目暨基數:

遭受羈押 :01，健康名譽受

損:04，合計:05 

壹、申請人陳述:二月二十一日當天中午，有二十多名士兵將吳00吳00父子逮

捕，並搜括受難者家中財物、鑽石、黃金、珠寶，之後強押受難者步行至司令

部，父子二人與同區友人劉00(534案受難者，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查通過，

受難事實為失蹤)、親戚林清田及其餘三十名左右市民關在密室，父子二人因

恐懼出言理論，卻引貣士兵用槍毆打，隔日凌晨二、三點受難者吳00及吳00

被載至他處囚禁，一段時間後二人才獲釋，羈押未滿一個月。吳北王在友人協

助下逃亡，吳00則由叔父帶回家中躲藏，日後在無意中得知當時與受難者同時

關在司令部的人，全部在和帄島淹死。逃亡期間所開設的珠寶行不知去向，另

有一間在大龍峒菜燕工廠也被中央日報侵佔，而受難者吳00在民國四十二年間

在木柵山中上吊自殺。 

貳、證據: 

一、訪問紀錄「基隆雨港二二八」一七二~一七六頁，受訪者:劉林00、劉楊00，

內容大致為:「…吳00、吳00於農曆二月十九日被兵仔帶走，他們有親戚去保，

後來釋放出來…。」 

二、「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五十三頁記載:吳00為漁會聯合會基隆市總

會理事長。 

二、證人二名陳述如後: 



(一)林0女士陳述:「吳00、吳00和我是遠親，二二八事件時我家附近(即證人

現住所附近)有許多人被抓走，我先生的四哥林00先被逮捕，之後吳00、吳00

等人亦被捕，當時的區長幫吳00、吳00辦保釋，他們父子才獲釋，他們被捕不

到幾天就放出來，至於林00則於當時被槍殺死亡。吳00、吳00二人有無被毆打，

我並不清楚，不過林西田當時被刑求得很嚴重。當時的區長姓龔」。 

(二)劉楊00女士陳述:「吳00、吳00二父子是我的鄰居，沒有親屬關係，他們

父子二人和我先生劉00、另一名鄰居林西田於農曆二月十九日被捕，我先生劉

00於和帄島工作時被捕，吳00、吳00二人則是在家中被捕，他們二人被關約二、

三天即獲釋，吳00曾對我說他們父子二人被關時沒有被毆打。 

我的先生劉00於二月二十一日被槍殺身亡」。 

監察院製表 

(２)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頁 266-271，與前

揭背景資料同，爰略) 

(３)張 00 等採訪記錄《基隆雨港二二八》(頁 167-187

，與前揭背景資料同，爰略)。 

(４)《大國霸權 or小國人權》學術論文集
4
： 

《大國霸權 or小國人權》學術論文集相關資料彙整一覽表 

項次 作者、名稱 內容 

1 李 00：《二

二八事件

與個人國

際賠償請

求問題》
5
 

結語：「今天有權利，明天就須有賠償。」 

馬特斯說：「期望每個受害者主動尋求補償是不現實的，

但是受害人都不去做，補償方式就絕不會得到開展。一旦

設立先例，對以後的惡行就構成震懾。」對那些真正要幫

助受害人尋求公正的人，我們需要引導他們建立懲治惡人

、補償受害者的方式。今天有權利，明天就必須有賠償。 

目前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所受理並審查完成的受難者補

償案件，雖已達到一千七百多件(根據報載，至二月初為

1765 件)，可說已有達到撫慰及補償受難者及其家屬的目

標。但是這也顯示，目前官方所認定的受難者，也只有一

千七百多位，這樣的結果與一般認為 228 事件約有五千位

以上，甚至二萬位受難者(包括死亡、入獄、失蹤者)有相

                                      
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8 年 2 月 24 日。 
5
 《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學術論文集上冊，頁 275-301。 



當大的距離。由此看來，可能還有許多受難者或其家屬，

至今尚未向二二八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更遑論將外國人

受害者或逃亡國外的台灣人列入對象。 

由於國際非法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不僅限於國家。也有

許多的情況，是個人遭受到損害。類似的情況在此之前也

發生過，曾經有過個人遭受到損害，因而控告加害國，並

且獲得損害賠償。這意味著國際法也曾經設想過將個人視

為損害的主體。此外，同一行為所造成的損害，國家所受

到的損害與個人所受到的損害是截然不同的，只要形成個

人損害，就有權利請求個人損害賠償。 

依據最近的調查顯示， 1947 年爆發的 228 事件，當年受

波及而無辜受害的民眾約有 2-5 萬人，其中除台灣人之外

，還有許多經常往來台灣的琉球人。在日本殖民時代到戰

後初期，因漁業與船隻往來的關係，基隆的社寮町(今和

帄島〉形成琉球人的聚落，當時長期居住在社寮町的琉球

人約有百來位。經筆者與又卲 00、楊孟哲等學者多次往返

台灣與琉球群島之間，針對台琉雙方的 228 事件史料進行

研析，並訪查多位了解琉球與台灣 228 事件的關係人士，

從許多日漸淹沒的史料中，取得第一手的證言，其成果可

說是相當可觀。 

當時居住基隆社寮島(現稱和帄島)「琉球人聚落」的琉球

(沖繩〉漁民約近三百位，他們在戰後不但沒有被撤離，

反而因漁業相關工作繼續留在台灣。結果在中國軍隊登陸

之後，由於無法分辨琉球(沖繩)人與台灣人，使得社寮島

首當其衝化成「殺戮之鎮」居住其中的琉球(沖繩)人，與

台灣人同樣無辜受害，經推算喪生者可能有三十餘名，目

前至少得知青山 00、仲 00、石底 00 和大長 00 等四人於

基隆死亡或下落不明，與 228 事件有極深的關連。對捲入

此事件的關係者還族而言，除頓失家庭支柱的錐心之痛外

，還有親人突然下落不明的泣血之憾。 

另一方面，228 事件其後的白色恐怖期間，亦有許多台灣

人經由石垣島、八重山、宮古島等地區向日本逃難，結果

長年無法返國，只有隱姓埋名老死異鄉。如出生在石垣島

對岸的彰化的吳 00先生，228 事件發生時因為被指稱隱匿

犯人而遭遇緝，乃於 1949 年與 20多個台灣人同船逃抵與

那國島，之後陸陸續續還有許多台灣人移入，其中大部分

轉往前往漸漸形成「台灣人聚落」的石垣島。吳蒼生其後

在石垣島經營茶行，不但組織當地第一個台僑總會，還積



極投身於提升台灣人的地位。然而，他一生仍掙脫不了 228 

事件的逃亡陰影，不但與台灣的親屬斷絕聯繫，甚至連返

鄉都不被允許，只能以無國籍者的身份被迫終老於石垣島

，如今長眠於島上的「台灣人公墓」。 

如果政府成立二二八基金會，卻只有部份受難者身份被認

定，並發放補償金，而另外還有為數不少的罹難者或入獄

者，卻未能被政府確認其受難者身份，並且發放補償金，

不但不公帄，也難以告慰那些不為人知的受難者的在天之

靈。因此，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應該可以再加強受難者補

償發放工作。一方面取消受難者補償金的申請期限，並加

強媒體的宣傳廣告，鼓勵受難者及家屬申請。其次，請「

國家檔案局」成立的「二二八檔案訪查小組」加速完成資

料彙整，以檢視這些資料中，是否有尚未向二二八基金會

提出申請的受難者名單。同時，二二八基金會可以根據相

關線索，主動查訪出尚未申請補償的受難者。最後，前述

那些與琉球相關的受害者都已證實確有其事，但他們這些

受害者卻都無法適用目前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此點並不符合國際保障人權的潮流，也跟不上國際法

目前的發展。 

正如在荷蘭前俘虜，遭受民間拘留請求賠償事件中，東京

地方法院於帄成 11 年 11 月 30 日判決指出：「國際法雖

然原本並不是拿來規定個人的權力及義務，但因為現在既

然我們已經承認像人權條約等賦予個人權利之類的條約

，因此不能再堅稱國際法屏除個人的權利，指其不可能明

定個人在民事上的請求權。」。在台灣人極力反對「人權

因國籍而有差別待遇」，在日本國內法院提貣訴訟要求賠

償與補償時，我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卻在

執行時有國籍條款，以「國籍的差別待遇」侵害人權，實

在應進一步檢討與思考。如果我國能主動廢除因國籍而在

人權上的差別待遇，則對日本的索賠訴訟也可以更理直氣

壯。 

2 廖 00《二

二八事件

與國際補

償》6 

……。 

第四，李教授在本文裡提到一個核心，就是賠償的方法，

即究竟用什麼賠償方法來填補這些過去的傷害。或許只是

很單純的道歉而己，或者是給予金錢的賠償，或是其他更

進一步的執政者對於當地被害人或家屬的慰撫。我個人認

                                      
6
 《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學術論文集上冊，頁 303-305。 



為賠償方法本身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點，或許在文章

裡面可以作獨立論述。在理論上我們已經建構個人為國際

法上重要的主體，或者是說接近國際法的主體，如果進行

賠償的話，要透過什麼方式賠償，或許是可以進一步探討

的議題。 

第五，文章中有重要的一節是在談日本人怎樣對臺灣賠償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借鏡。不論是針對過去戰爭裡所謂

的軍伕，或者已是漢生病及慰安婦，這三個都是重要的賠

償案例。我覺得可以做為比較思考的是，為什麼日本政府

會對這些事情做賠償及用什麼方法賠償?這可以突顯對於

過去錯誤如何進行反省及賠償，此代表一個國家是不是後

續能夠更進一步的發展，成為更文明的國家。很明顯地在

這個議題可以看出臺、日、中三個國家的不同，中國是死

不認錯，臺灣是認錯但賠償到一半，日本則是能面對過去

。因此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學習日本面對過去錯誤之方法，

特別是透過什麼方式賠償、什麼法律結構賠償。 

最後，我個人覺得這篇文章可以再進一步論述的核心問題

是，如果要進行賠償的話，既有的法律方法夠不夠?我個

人認為我們或許會碰到三種法律方法，第一是解釋現有的

法律基礎，不用做任何的更動，也就是李教授在前文所提

到的，我們賠償的對象是人民，人民這個字眼與國民是有

區別的，也就是說我們的賠償對象不應該以當時的國籍為

標準，而是當時在這塊土地受傷害的人為對象。第二，萬

一不行的話，至少我們應該修改法律。第三，如果可能，

甚至進一步與日本簽訂條約。 

3 又卲盛清

《台灣二

二八事件

和人權正

義》7 

與前揭背景資料-文建會動員戡亂時期軍法審判紀念園區

「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期中報告」同，爰略

。 

監察院製表 

(五)查據文化部復稱： 

１、該部為推展臺灣人權教育，建構臺灣人權發展歷

史，提升國家人權形象，使臺灣成為世界人權推

                                      
7
 《大國霸權 or 小國人權》學術論文集下冊，頁 876-886。 



動組織的重要成員，規劃成立「國家人權博物

館」。 

２、人權館下轄二個人權文化園區－景美人權文化

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３、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重點工作放在檔案、文物蒐

集、典藏研究，……。 

４、在史料蒐集部分，目前重點係建立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政府對潛伏的地下共產黨人士、民主

改革人士與臺獨人士等政治運動及嫌疑者未依

法治程序，逕行逮捕、審訊、貣訴等嚴重侵害人

權等情事之檔案文件蒐集、典藏與研究。另考量

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等相關當事人大部分已年

邁，為蒐集與建置相關史料，刻正積極加速口

述歷史採訪及文物史料蒐集、研究、建檔，未

來並將配合政策方向及博物館整體發展等，評估

是否擴及廣泛性的人權議題。 

５、另查，人權館籌備處歷年調查報告與委託研究計

畫，有關二二八事件相關研究，僅有 96年度辦

理之動員戡亂時期軍法審判紀念園區「琉球與二



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該案係委託社團法

人臺灣國際法學會承辦，曾於 96年 2月 27日舉

辦「來自琉球的二二八受難見證」記者會，謹附

該案之期末報告、「臺灣與琉球關係論文集」及

相關照片等資料供參： 

(１)「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期末報

告」內容摘要： 

<１>前言： 

    ……。 

    然而，戰後在台灣重新出發的當口，卻

發生最悲慘不幸的二二八事件，今年正逢該

事件六十週年，台灣各地舉行各種查明事件

和追悼受難者的活動。然而，有兩群與二二

八事件關係深遠的受害者卻一直受到遺忘

，此次調查的目的即是要挖掘出這些快被時

光湮沒的史實。 

    第一群事件受難者是許多居住台灣或

從宮古島、八重山與台灣進行貿易的琉球人

。如前所述，由於台灣與琉球關係緊密，許



多琉球人經常往來台灣，甚至有不少定居台

灣，而在社寮島(今稱和帄島)形成琉球村。

事件發生時，有將近三百名琉球人(主要是

漁民)無法返鄉，被迫滯留於台灣。特別是

國民黨軍登陸後，中國軍隊從基隆上岸暴力

鎮壓，在無法分辨台灣人或琉球人的情況下

，有不少琉球人遭到誤殺或被逮捕，成為二

二八事件的受害者。 

    第二群事件受難者是許多因二二八事

件發生，為逃避國民黨政府的追捕，經由石

垣島、八重山、宮古島等地區向日本逃難，

結果長年無法返國，只有隱姓埋名老死異鄉

。如前所述，由於琉球鄰近台灣，因此海上

逃亡路線以琉球最為方便。這些人一生無法

歸國，變成無國籍者，甚至老死異鄉。雖未

因二二八事件被殺害或逮捕，但孑然一身逃

亡琉球的淒楚與二二八事件造成的陰影，都

是相當悲慘的人權受害者。 

    本文史委託案主要即是要調查這兩群



與琉球有關的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有鑑於許

多史料日漸淹沒，台琉雙方的受難者家屬與

目擊者也垂垂老矣，因此有必要及時針對這

些關係者進行訪談，取得第一手的證言，作

為時代的關鍵見證。本期末報告主要在闡明

琉球和臺灣 228 事件的關係，希望能清楚呈

現有關臺灣 228 事件和琉球關係的許多面

向。 

<２>目前調查概要：(與「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

期中報告」同，爰略) 。 

<３>台灣 228 事件琉球關係者的證言：(與「琉

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查委託案期中報告

」同，爰略。) 

<４>資料說明：(與「琉球與二二八事件文史調

查委託案期中報告」結語同，爰略) 。 

<５>結語： 

    做為戰後新生台灣的歷史出發點，同時

也是最為悲慘與不幸的 228 事件，迄今恰好

一甲子。在這般背景下，首次進行 228 事件



與琉球(沖繩)關係之調查，可說是劃時代的

作法。此舉亦將台灣的民主與自由社會之健

全性表露無疑，顯示台灣的人權與人道關懷

已跨越國界，逐漸排除國籍的限制與差別。 

    台灣 228 事件與琉球(沖繩)間的關連

性主要可以以下三點來做說明：1、留在台

灣的琉球(沖繩)人已經成為犧牲者。事件發

生時的二月，以漁民為中心的近 300 位琉球

(沖繩)人，不但沒有被撤離反而繼續留在台

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軍隊登陸之後，日本

殖民地的基隆社寮島(現在的和帄島)化成

「殺戮之鎮」，居住「琉球(沖繩)人聚落」

中的琉球(沖繩)人，與台灣人同樣無辜受害

，經推算可能有 30 餘名琉球(沖繩)人喪生

。 

據目擊事件的關係者的證言指出:「當時也

有不少琉球(沖繩)人犧牲者。他們跟台灣人

一貣被逮捕跟槍決。他們被以機關槍掃射，

再從海岸丟入海中;有些被活生生地被裝入



麻布袋裡然後沉入海中。基隆港當時漂浮的

屍體，擠到連船都無法前進」。 

2、來自與台灣相鄰的與那國島、石垣島、

宮古島，向台灣購買物資或從事「地下貿易

」的船員或船舶被施以連坐法。這乃是由於

在美軍佔領下，琉球(沖繩)物資極端不足，

而當貨幣經濟再貣商品開始流通後，以與那

國島為中繼基地的「台灣貿易」之黑市交易

盛行，因此遭遇此一事件。 

3、由於國民政府增援部隊的登陸而使情勢

逆轉，使得一些呼應而貣的台灣人，面對被

徹底壓制的情況，於是開始以偷渡方式逃往

距離台灣較近的與那國島、石垣島、宮古島

。 

無庸贅言地，台灣 228 事件是真正想要理解

台灣戰後史與今日台灣社會所不能欠缺的

歷史事件;而對琉球(沖繩)而言，於琉球(沖

繩)與台灣的關係史或交流史研究與發展上

，此份理解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擁有如此重大意義的台灣 228 事件，

卻在事件後因發布戒嚴令而使台灣陷入恐

怖政治，使得事件的真相無法向琉球(沖繩)

方面傳達，許多真相至今猶如持續徘徊在迷

失的長夜。對捲入此事件的琉球(沖繩)關係

者遺族而言，親人在台灣突然下落不明，是

頓失支撐家庭中心要角的錐心之痛，是一家

不知何去何從的泣血之哀。特別是對於年事

已高的遺族來說，如此「死也不暝目」的悽

慘情形，等於是持續 60 年之久。對於遺族

與關係者而言，最為重要的還是在 228事件

第六十個年頭的今日能使事件逐漸明朗，其

所代表的是尋獲光明的感動，犧牲者與遺族

第一次真正地由無比龐大地精神性束縛中

得到解放。 

(２)「臺灣與琉球關係論文集」內容摘要：(與調查要旨

無涉，爰略) 。 

(六)詢據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人員表示，根

據該會已審結之案例，失蹤案件之證據方法如下；



1、檔案、文獻、戶籍資料之記載。2、法院死亡宣

告判決，以條例生效（84年 10月 7日）前之確定

判決為原則。3、證人之證詞（輔助證據）。二二

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通過前之資料採從寬認定

；該會迄無受理外國人受難者家屬等之申請案例；

至外國人有無申請資格，將尋求法務部之解釋後據

以辦理。另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 2條第

2項、第 3項規定，二二八受難者賠償金申請截止

日為 93年 10月 6日，期限屆滿後紀念基金會依法

不得受理申請，惟遇有口頭或書面向該會提出申請

者，該會均予以記存，倘日後本條例修正該會得繼

續受理申請時，該會當即通知當事人正式提出申請

，俾符合本條例「撫帄歷史傷痛」之立法精神。文

化部人員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在史料蒐集部分，

考量政治受難者及家屬等相關當事人大部分已年

邁，為蒐集與建置相關史料，刻正積極加速口述歷

史採訪及文物史料蒐集、研究、建檔，未來並將配

合政策方向及博物館整體發展等，評估是否擴及廣

泛性的人權議題。為促進臺灣人權歷史研究與人權



教育政策之研議及推動，已責成人權館籌備處加強

保留戒嚴時期珍貴史料，並進行相關文物典藏、研

究、展示之規劃，未來並計畫定期邀集財團法人二

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舉行協調會議，進行資源共享

、資訊交流及展示等相關合作事宜。 

(七)綜上，追求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與責任歸屬，進而帄

反或回復其等名譽，是全體二二八受難者及家屬長

期追求之目標，亦是政府責無旁貸的要務。惟有理

性且真誠地面對二二八事件，人權與社會正義才能

真正在台灣生根，更是民主鞏固的至要關鍵。基此

，政府為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事宜，並使國民瞭解

事件真相，撫帄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特制定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並由行政院所設財團

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辦理相關事宜。對於政

府上開作為，應予正面肯定，惟是否已含括所有個

案均予以妥處，係政府應勇於面對之嚴肅課題。行

政院身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允應積極協調內政部

及文化部等機關，針對類案深入進行真相調查、史

料之蒐集及文獻研究，賡續建立辦理人權推展及關



懷受難者等相關工作，俾符合政府關懷受難者之意

旨，讓歷經艱苦歲月的受難者及家屬能走出歷史的

陰霾，而人權與社會正義的追求能真正在台灣紮實

生根成長。 

二、政府對於長期旅居琉球當地僑民之奮鬥過程允應予

以肯認，並允宜主動連結，用以彰顯政府對僑居國外

僑民之關懷：   

(一)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

產權，應予保障」；同法第 151條規定：「國家對

於僑居國外之國民，應扶助並保護其經濟事業之發

展」。按行政院為辦理僑務行政及輔導華僑事業事

務，特設僑務委員會；該會掌理「僑民教育與經濟

事務之規劃、辦理、輔導及聯繫」、「僑團、僑社

、僑生與海外華裔青年事務之規劃、辦理、輔導及

聯繫」、「僑民權益之維護」等事項，查僑務委員

會組織法第 1條及第 2條定有明文。次按行政院為

辦理外交及有關涉外業務，特設外交部；該部掌理

涉外經濟、文化之統合規劃、協調及監督、旅外國

人急難救助政策之規劃及督導事項；該部設領事事



務局，辦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事項，查外交部組織

法第 1條、第 2條及第 5條亦有明文規定。 

(二)詢據僑委會吳委員長英毅表示，僑委會是僑務專責

機關，只要是擁護中華民國、認同台灣的僑胞，不

分老僑、新僑、台僑，均是僑委會服務的對象，此

即「大僑社」理念，意指僑界是一個大家庭，不分

彼此，齊心協力，為繁榮僑社，造福僑社而努力；

由於我國僑民對琉球之貢獻，尤其在基礎農業發展

上之重要地位，深獲當地人士感念，近期此間有志

之士主動發貣在石垣市名藏地區興建紀念「台灣農

業者入植顯頌碑」活動，現正進行募款，預定本(101)

年 8月初完工；只要當地僑民需要該會協助之處，

該會將全力協助。外交部亞東關係協會黃秘書長明

朗接受本院約詢時表示，經查琉球地區台僑總數約

5,000人，多數已歸化日本國籍，約四分之三旅居

沖繩本島、四分之一旅居八重山群島（石垣島），

僅少數僑民旅居宮古島等偏遠離島，至距離台灣最

近的與那國島目前無我僑民居住。琉球地區僑民在

僑居地落地生根，與當地人士相處和睦融洽。 



(三)據上，二二八事件後白色恐怖時期，百名以上避難

台胞偷渡入境琉球群島（與那國）避難，以無國籍

身份，展開亡命異鄉奮鬥之苦難史，甚至客死他鄉

。數十年來，琉球群島（與那國）之我國僑民，憑

藉自己的努力奮鬥(引進鳳梨產業、引進水牛提高

生產力)，已逐步站立貣來，並奠定生活基礎。既

往政府對渠等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之保障暨

急難救助工作，容力有未逮或有未盡周延之處，基

於人權關懷，政府對於當時避難台胞處境及後代子

孫之現況，實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相關主管部門

對於當地僑民之奮鬥過程允應予以肯認，並允宜主

動連結，用以彰顯政府對長期旅居國外僑民之關懷

。 

三、基於肯定旅居琉球當地僑民之文化認同，政府可經由

對當地僑民民俗節慶活動的協助，展現主動關懷，俾

凝聚並強化旅居琉球僑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一)僑務委員會僑民處掌理「僑團聯繫」、「僑社節慶

活動之規劃、輔導及推動」、「僑民權益之維護」

等事項，查僑務委員會處務規程第 7 條定有明文；



外交部為促進與我國無外交關係國家或地區之實

質關係，及保護旅居當地國人之權益，得在上述國

家或地區設置駐外代表機構，查外交部駐外代表機

構組織規程第 2條定有明文。 

(二)長期旅居琉球當地僑民對設置土地公廟及倡建「台

灣農業者入植顯頌碑」之倡議情形： 

１、設置土地公廟倡議情形： 

101 年 5 月 14 日，本院委員赴現地與琉球

華僑總會幹部舉行座談會，會中提貣當時在石垣

島奮鬥中帶來的信仰─「台灣土地公」，在 60

多年來，因為生活的困苦，經費有限，借用日本

的神社來祭拜台灣的土地公，這一段的血淚史，

印證了台灣人在異鄉刻苦耐勞的精神，土地公給

這些人予相當大的精神撫慰。土地公象徵台灣人

的精神指標。當地僑民約於 10年前倡議設置土

地公廟，但因為土地取得困難，迄未完成。期盼

尋求中華民國政府協助。 

２、「台灣農業者入植顯頌碑」倡建概述： 

當地居民為表彰早期從台灣來的技術移



民，引進水牛提升畜產力並建立鳳梨產業基礎，

為當地發展帶來貢獻，爰於 101年 5月發貣建碑

以為紀念。 

(三)詢據僑委會吳委員長 00 表示，只要該會能幫忙的

，該會會全力協助；該會將偕同外交部、文化部及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相關主管人員赴

現地實際瞭解當地僑民之需求後妥予研處。外交部

、文化部相關主管人員於約詢時表示，願意配合辦

理，有本院約詢紀錄附卷足憑。 

(四)基於肯定長期旅居琉球當地僑民之文化認同，政府

可經由對當地僑民民俗節慶活動的協助，展現主動

關懷，俾凝聚並強化旅居琉球僑民對國家的向心力

。 





附件二、基隆雨港二二八： 

 

 



 

 

 



 

 

 



 

 

 



 

 

 



 

 

 



 

 

 



 

 

 

附件三：「台灣農業者入植顯頌碑」倡建相關資料： 



 



 

 

附件四：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 

公布日期：84年 04月 07日 

修正日期：98年 07月 01日 

第一條（立法目的）  

  為處理二二八事件（以下簡稱本事件）賠償事宜，並使國民瞭解事

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和，特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受難者之定義及補償金之申請）  

  本條例所稱受難者，係指人民因本事件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遭

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 

  受難者應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七日起七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

請給付賠償金。 

  前項期限屆滿後，若仍有受難者因故未及申請賠償金，得再延長兩

年。 

  受難者曾依司法程序或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行政命令獲取補償、

撫卹或救濟者，不得再申請登記。 

第三條（紀念基金會之設置及員額）  



  第一條所定事項，由行政院所設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

下簡稱紀念基金會）辦理。 

  前項紀念基金會，由行政院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政府代

表及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組成之；受難者或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紀念基

金會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 

  申請人不服紀念基金會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三條之一（紀念基金會辦理事項）  

  紀念基金會辦理下列事項： 

  一、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史料之蒐集及研究。 

  二、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 

  三、二二八事件之教育推廣、文化、歷史或人權之國際交流活動。 

  四、已認定受難者之賠償。 

  五、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之協助。 

  六、其他符合本條例宗旨之相關事項。 

第三條之二（二二八事件相關業務之經營管理）  

  中央政府為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文物、史料、文獻及整理等相關業

務，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得委託紀念基金會經營管理；地方政府所設

二二八紀念館，亦得委託紀念基金會經營管理。 

第四條（紀念活動之舉行）  

  政府應於紀念碑建成屆紀念日時，舉行落成儀式，敦請總統或請相

關首長發表重要談話。 

  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為「和平紀念日」，為國定紀念日，應予放假。 

  本事件之紀念活動，由紀念基金會籌辦之。 

第五條（大赦或特赦之情形）  

  紀念基金會應依調查結果，對受死刑或有期徒刑以上刑或拘役處分

之宣告並執行者，或未宣告而執行者，呈請總統大赦或特赦。 

第六條（名譽受損申請回復）  

  受難者及受難者家屬名譽受損者，得申請回復之；其戶籍失實者，

得申請更正之。 

第七條（賠償金數額）  

  受難者之賠償金額，以基數計算，每一基數為新臺幣十萬元，但最

高不得超過六十個基數。 

  前項賠償金數額由紀念基金會依受難者之受難程度，訂定標準。 

  賠償金之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由紀念基金會定之。 



第八條（賠償範圍及回復名譽辦法）  

  賠償範圍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 

  二、傷殘者。 

  三、遭受羈押或徒刑之執行者。 

  四、財務損失者。 

  五、健康名譽受損者。 

  六、其餘未規定事項與授權紀念基金會訂定之。 

  對於事件中受害之教育文化機構，得申請回復名譽，並得請求協助

其復原；其復原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九條（受難人之認證）  

  紀念基金會應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預，對事件調查事實

及相關資料，認定事件受難者，並公布受難者名單，受理賠償金請求及

支付。 

  受難者家屬亦得檢附具體資料或相關證人，以書面向紀念基金會申

請調查，據以認定為受難者。 

  前項情形，紀念基金會應於收受後三個月內處理完畢。 

第十條（檔案及文件之調閱）  

  紀念基金會為調查受難者受難情形，得調閱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

收藏之文件及檔案，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不得拒絕。其有故意違犯

者，該單位主管及承辦人員應依刑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科以刑責。 

  前項所稱檔案，係指有關二二八資料，檔案上不必然有二二八字樣。 

第十一條（基金用途）  

  紀念基金會之基金為下列各款之用途： 

  一、給付賠償金。 

  二、舉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 

  三、舉辦協助國人瞭解二二八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 

  四、二二八事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補助。 

  五、二二八事件有關調查、考證活動之補助。 

  六、其他有助平反受難者名譽，促進臺灣社會和平之用途。 

第十二條（基金來源）  

  紀念基金會之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刑法.htm#a165


  二、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經費如有不足，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依本條例規定支付之賠償金，免納所得稅。 

第十三條（受難者家屬之定義）  

  本條例所稱受難者家屬，係指已死亡或失蹤之受難者，其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人。 

第十四條（賠償金之發給）  

  經紀念基金會調查認定，合乎本條例賠償對象者，於認定核發之日

起二個月內一次發給。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其賠償金歸

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 

第十五條（賠償金之請領）  

  請領本條例所定賠償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六條（曾依規定補償為已賠償）  

  受難者曾依本條例之規定獲得補償者，為已賠償。 

第十七條（施行日）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件五：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公布日期：87年 06月 17日 

修正日期：95年 12月 18日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 (民國 95 年 12 月 18 日 修正) 

第    1    條 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受裁判者，於解嚴後不能獲得補償 

或救濟，特制定本條例補償之。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戒嚴時期，臺灣地區係指自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七十 

六年七月十四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係指民 

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宣告戒嚴之時期。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係指人民在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受裁判者或其家屬，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得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八年內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前項期限屆滿後，若仍有受裁判者或其家屬因故未及申請補償金，再延長 

四年。 

http://www.6law.idv.tw/6law/law/民法.htm#a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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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行政院為處理受裁判者之認定及申請補償事宜，得設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 

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以下簡稱基金會) ；其董事由學者專 

家、社會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屬代表組成之。 

受裁判者及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基金會董事總額四分之一。 

申請人不服基金會決定時，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第    4    條 受裁判者及其家屬名譽受損者，得申請回復之；其戶籍失實者，得申請更 

正之。 

第    5    條 受裁判者之補償金額，以基數計算，每一基數為新臺幣十萬元，最高不得 

超過六十個基數。但受裁判者死亡或受裁判者申請後死亡，由大陸地區之 

受裁判者家屬申領者，補償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超過部分之申 

領權，得由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受裁判者家屬主張之；臺灣地區無同為繼 

承之受裁判之家屬，得由臺灣地區後順序繼承之受裁判者家屬主張之。 

前項補償金之標準、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由基金會擬訂後報請行 

政院核定之。 

第    6    條 補償範圍如下︰ 

一  執行死刑者。 

二  執行徒刑者。 

三  交付感化 (訓) 教育者。 

四  財產被沒收者。 

第    7    條 受裁判者或其家屬得檢附具體資料，以書面向基金會申請審查，據以認定 

為受裁判者。 

基金會應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不受任何干涉，依調查之事實及相關資料， 

認定為受裁判者，並受理補償金請求及支付。 

第一項情形，基金會應於收受後六個月內處理完畢。 

第    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補償： 

一  因同一原因事實，已依法受領冤獄賠償或二二八事件補償者。 

二  依現行法律或證據法則審查，經認定觸犯內亂罪、外患罪確有實據者 

    。 

前項第二款之認定，由基金會設置審查小組就個案逐一審認之。 

第二項審查小組，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共同組成 

，不以董事為限，其中曾任或現任法官、檢察官、律師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其遴選方式及人選，由基金會報請行政院核備之。 

基金會對於審查小組之決定，非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董事會，以出席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得撤銷或變更之。但對審查小組之補償決定， 

基金會如為不利之變更，應移請審查小組再行審查。再行審查以一次為限 

。 

第    9    條 基金會為調查裁判情形，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士到場說明，並得調閱政 

府機關或民間團體所收藏之文件及檔案，各級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不得拒 

絕。 

前項所稱檔案，係指戒嚴時期有關人民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 

檢肅匪諜條例而受審判相關資料。 

基金會依第一項規定調閱取得之文件及檔案，用畢後應予歸還，不得供作 

調查以外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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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 經基金會調查，認定為受裁判者，即適用本條例及相關規定，其經調查認 

其屬於第八條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償，亦不適用第四條之 

規定。 

基金會應將前項決定送達申請人及該管政府機關。 

第   11    條 基金會之基金為下列各款之用途： 

一  給付補償金。 

二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補助。 

三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有關調查、考證活動之補助。 

四  舉辦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紀念及學術等活動。 

五  其他有助平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之受裁判者名譽，促進 

    臺灣社會民主發展之用途。 

第   12    條 基金會之基金來源如下︰ 

一  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二  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  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四  其他收入。 

經費如有不足，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依本條例規定支付之補償金，免納所得稅。 

第   13    條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家屬，係指已死亡或失蹤之受裁判者之配偶及依民法 

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人。 

第   14    條 經基金會調查認定符合補償要件者，應於認定核發之日起二個月內一次發 

給。受領取之通知而未於五年內領取者，除有正當事由者外，其補償金歸 

屬國庫。 

大陸地區之受領權人得自行或委託臺灣地區人民領取。其欲自行領取者， 

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同一補償事件有二受領權人以上者，應委託其中一 

人代表領取。 

第   15    條 請領本條例所定補償金之權利，不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   15- 1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修正後本條例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期限內，準用 

本條例規定申請給付補償金： 

一  於戒嚴時期因參與同一原因事實之行為，部分行為人為本條例第二條 

    第一項規定之受裁判者，而其他行為人受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 

    檢肅匪諜條例以外之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  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宣告戒嚴前，因 

    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 

    判交付感化教育者。 

三  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因涉嫌觸犯內 

    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遭治安或軍事機關限制人身 

    自由而未經起訴、未經不起訴處分、經不起訴處分、未經裁判或受裁 

    判者。 

四  於民國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宣告戒嚴前， 

    在台灣地區觸犯戰爭罪犯審判條例，遭治安或軍事機關限制人身自由 

    ，經判決無罪確定者。 

第   15- 2 條 於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日起至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前，因涉嫌觸犯內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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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1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2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3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4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5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5-1
http://law.mnd.mil.tw/scp/Query1B.asp?no=1A01210610815-2


、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而遭治安或軍事機關擊斃或緝捕致死 

者，得視其情形準用本條例之規定酌予補償。 

第   16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起六個月施行。 

本條例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附件六：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

金會捐助暨組織章程： 

核定日期：87年 09月 05日 

修正日期：92年 08月 11日 

第 一 條 

本財團法人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條規定設立之。定名為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

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處理戒嚴解除前，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

例，經判決有罪確定或裁判交付感化教育者(以下簡稱受裁判者)之認定

及申請補償事宜為目的，辦理下列事項： 

一、受裁判者之認定。 

二、受裁判者補償金之受理申請、調查、審核、認定及發放。 

三、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教材或著作之補助。 

四、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有關調查、考證活動之補助。 

五、有關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之紀念及學術等活動。 

六、其他有助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之平反獲回復

名譽，及促進台灣社會民主發展之活動。 

七、其他依本條例規定之相關事宜。 

第 三 條 

本會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捐助新臺幣肆仟萬元整作為創立基金。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政府循預算程序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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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公司、團體或個人之捐贈。 

三、基金孳息及運用收益之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 四 條 

本會之主事務所設於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十一號九樓。 

第 五 條 

本會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三人至十九人，由行政院就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及受裁判者或其家屬代表選聘之。其中受裁判

者及其家屬代表不得少於總額四分之一。 

董事為無給職。其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但最後一任董事之任期至

本會存立期間屆滿時止。因故出缺或政府代表職務調動時，行政院應另

行選聘適當人員補足原任期。 

第 六 條 

本會置董事長一人，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由董事互選之。 

第 七 條 

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集、管理及運用。 

二、受裁判者之認定。 

三、補償金核發標準及核發程序之擬定。 

四、申請補償金案件之審核。 

五、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六、執行本條例規定之其他事項。 

第 八 條 

董事會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董事長認有必要或有三分之一以上董事之

提議，得召集臨時會。 

第 九 條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並為主席。董事長因故缺席時，由董事長就董事中

指定一人為主席。 

 
董事會應有過半數董事出席，始得開會。對於議案之表決，以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對於下列重要事項之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一、章程變更之擬議。如有民法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三條之情形，並應

經法院為必要之處分或變更其組織。 



二、不動產或捐助財產處分之擬議。 

三、解散之擬議。 

補償金核發標準、申請、認定程序及發放事宜之擬定、修訂案之表決，

應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並報請

行政院核定之。 

前二項重要事項之討論，應於會議前十日，將開會通知連同議案送達董

事，並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會後並將董事會紀錄函報主

管機關備查。 

董事會依本條例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撤銷或變更預審小組之決定時，應

經二分之一以上董事之出席，以出席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但

對審查小組之補償決定，基金會如為不利之變更，應移請審查小組再行

審查。再行審查以一次為限。  

第 十 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前條所定之會議時，得委請其他董事代行職務。但每

一董事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十一條 

本會設審查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負責辦理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

所定事項。 

前項審查小組由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法官、政府代表共同組成，

不以董事為限，其中曾任或現任法官、檢察官、律師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其遴選方式及人選，由本會報請行政院核備後聘任之；解聘

時亦同。 

審查小組委員為無給職。其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但最後一任委員

之任期至本會存立期間屆滿時止。因故出缺或政府代表職務調動時，本

會應另行選聘適當人員，報請行政院核備後補足原任期。 

第十二條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承董事會之命，綜理本會業務，由董事長提名，經

董事會同意聘任之；解聘時亦同。 

本會置副執行長及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執行長提請董事長同意聘任

之；解聘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會置監事三人，由行政院選聘之，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狀況

之監督及決算表冊之查核等事宜。 

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於監事準用之。 



第十四條 

本會之會計年度與政府之會計年度同。 

董事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審定業務計畫及預算。並於會計年度

結束後二個月內編製基金保管及運用報告書及全年度決算，連同財產清

冊，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五條 

本會因業務需要或其他情事，而有財產異動及其他重要事項，均應經董

事會通過，函報主管機關核准，並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六條 

本會存立期間為十年，解散清算後，其剩餘財產歸屬國庫。 

第十七條 

本章程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並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七日修

訂，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章程經本會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後施行。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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